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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立法會CB(2)2246/03-04(01)號文件 )

主席請政府當局就小組委員會提出的下述建議

作出回應。該等建議詳載於秘書處擬備的上述文件   

(a) 建議一

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轄下社會保障辦事處
的職員應在開始時即告知所有準申請人，如屬

有真正困難的個案，當局可行使酌情權，豁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的 7年居港
規定；

(b) 建議二

社署應公布一系列的 “常見問題 ”，讓外界更清
楚瞭解當局如何酌情豁免綜援計劃的 7年居港
規定；及

(c) 建議三

如有關綜援申請涉及家庭問題，應轉介社署轄

下的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會

工作者跟進，而非在社會保障辦事處拒絕這些

申請之後才作轉介。

2.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表示，待 “常見問題 ”
的內容定稿後，社署便會盡快予以公布。社署計劃日後

再因應情況，適當更新 “常見問題 ”的內容。她繼而就 “常
見問題 ”擬稿的內容逐一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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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當局在決定是否豁免綜援計劃的居港期規定
時所考慮的因素為何

3.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表示，已於先前
的會議上向委員闡述上述問題的答覆。委員並無提出疑

問。

問題 2    如沒有收入的申請人被配偶虐待，並且育有
年幼子女，當局會否行使酌情權，豁免該申
請人的綜援 7年居港規定

4.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答稱，在上述情況下，
倘若有關人士並無其他資源，該署通常會行使酌情權。

5. 李鳳英議員詢問，親屬的支援網絡會否被視作

綜援申請人的其他資源。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
回應時表示，親屬給予心理支持並不會被視作資源。不

過，如果受虐配偶搬往親屬家中居住，當局便會視之為

獲得同住親屬提供全面經濟支持。

6. 梁耀忠議員指出，並非所有需要公共援助的個

案均屬虐待配偶個案，有些人士被迫離開其配偶的原因

與家庭暴力無關，例如生活不協調等。對此，主席建議

把該問題的範圍擴闊，以涵蓋基於家庭暴力以外的原因

而被迫帶同年幼子女離開配偶的人士。社會福利署副署

長 (行政 )同意，假如有人因而遇到真正困難，當局會考慮
為此目的而擴闊範圍。

7. 麥國風議員表示，社署須清晰界定 “虐待配偶 ”
的涵義，避免最近在天水圍發生的家庭慘劇重演。有鑒

於此，麥議員詢問當局是否已訂有此項定義；若有，其

內容為何。

8.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家庭及兒童福利 )1
答稱，當局已制訂處理虐待配偶個案的指引，以供社署

／非政府機構轄下的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的社會工作者使用。一般而言，虐待配偶包括身體上的

襲擊，而襲擊的方式可以是身體或性方面的暴力行為，

例如掌摑及推撞，以及強迫配偶參與性活動或非自願的

性行為等。此外，亦包括精神虐待，這可以是持續辱罵

對方、纏擾、禁制及剝奪物質、經濟及個人資源等。然

而，她指出，每宗個案的情況也不盡相同，若要以例如

虐打配偶的次數來界定是否虐待配偶個案，實際上並不

可行。倘若當事人面對即時暴力威脅，而他／她並沒有

收入或其他資源，則不論他／她是否符合綜援居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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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會工作者都會把其個案轉介社會保障辦事處跟

進。舉例而言，當事人已 同子女離家，並與年幼子女

一起入住庇護中心，同時並無收入或其他資源，便屬於

上述情況。同樣地，如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知悉申請

人陷入這樣的困境當中，他們也會採取行動，按適當情

況把有關人士轉介社署／非政府機構轄下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會工作者跟進。

9. 委員察悉，社署一直並會繼續採用小組委員會

提出的建議三。

問題 3    當局會否將綜援申請人向親友或財務公司借
來的款項視作其收入／經濟來源

10.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答稱，任何須償還的貸
款或債項都不會被視作綜援申請人的收入／經濟來源。

問題 4    由何人決定綜援申請人返回原居地最符合其
利益

11.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表示，高級社會
保障主任在行使酌情權時將會考慮此點，但在進行最後

分析時，仍是由綜援申請人自行決定是否返回原居地；

如申請人希望留在香港，當局亦會尊重其意願。

12. 主席指出，倘若內地新來港人士返回內地之後

不能恢復其戶籍，則返回原居地根本並非可行的選擇。

13.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指出，由於並非
所有新來港人士均來自內地，因此對部分新來港人士來

說，返回原居地仍是可行的出路。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繼而表示，當局在考慮是否酌情豁免居港規定
的過程中，只會向申請人詢問其返回原居地的可能性，

而不會規定他／她必須返回原居地。加拿大及美國的出

入境當局與福利申請人會面時亦會提出這項問題。

14. 羅致光議員表示，所有高級社會保障主任應採

用一套劃一的準則，以免他們在評定申請人返回原居地

是否較佳選擇時作出主觀判斷，導致不公平的處理方

法。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答稱，倘若社署明確表示不
會純粹以新來港綜援申請人可返回原居地為理由而拒絕

他們的申請，這樣應可釋除羅議員的憂慮。羅議員表示，

除此以外，社署亦應詳細闡明，該署採用甚麼準則決定，

何以新來港人士返回原居地是較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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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    是否設有任何機制，讓申請人就社署對綜援
申請所作的決定提出上訴

15.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回應時表示，綜
援申請人如對社署的決定或任何其他事宜感到不滿，可

按其意願，透過多個不同渠道提出投訴；這些渠道包括

社會保障辦事處主任、各區福利專員，或向社會保障上

訴委員會 (下稱 “上訴委員會 ”)直接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
是一個獨立組織，成員均是由行政長官任命的非公務員

人士。倘若申請人選擇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他／她

必須在社署通知有關決定的日期起計 4個星期內採取行
動。上訴委員會通常會在接獲上訴申請書後 1個月內進行
聆訊，並在聆訊後 3個星期內，以書面把有關決定通知上
訴人。

問題 6    假如不獲豁免居港期規定，申請人可獲得哪
些其他形式的援助

16.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答稱，已於先前的會議
上向委員闡述，當局為有需要的新來港人士提供哪些其

他形式的援助。委員並無提出疑問。

問題 7    如申請個案中的新來港人士自食其力，以工
作收入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當局會否行
使酌情權，視他為符合資格申領綜援的家庭
成員，以認同新來港人士努力自力更生

17.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保障主任 (社會保障 )2答稱，
社署通常會行使酌情權，視所述的新來港人士為符合資

格領取綜援的家庭成員，以認同新來港人士為達致自力

更生所作出的努力。如該名新來港人士日後失業，只要

並非本人蓄意如此，社署仍會視他／她為符合資格領取

綜援的家庭成員。

問題 8    倘若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知悉申請人不符
合 7年居港規定後拒絕他／她的綜援申請，該
名申請人應怎樣做

18.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表示，社會保障
辦事處的前線職員不會因知悉申請人不符合居港 7年規
定便斷然拒絕其綜援申請。他們須向申請人取得所有有

關資料，然後向上司提交報告，以供決定是否有理由酌

情豁免居港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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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梁耀忠議員認為，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必須

在開始時即告知所有準申請人，如新來港人士有真正困

難，社會福利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豁免綜援計劃的 7年
居港規定，這是必要的程序。梁議員指出，倘若社會保

障辦事處的職員只是將申領綜援的資格準則告知所有準

申請人，那些不符合居港規定的人士便會放棄求助。

20.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向委員保證，社會保障
辦事處的前線職員絕不會向所有準綜援申請人隱瞞事

實，即當局可酌情豁免有真正困難個案的居港規定。上

述資料並會通過不同的途徑廣泛宣傳，這些途徑包括《綜

援指引》、綜援小冊子、有關綜援和公共福利金居港規

定的單張，以及社署網頁等。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會

告知新來港人士，當局根據哪些因素考慮豁免綜援計劃

的 7年居港規定。

總結

政府當局

21.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在會議上提出的意

見，然後向小組委員會提交一系列經修訂的 “常見問題 ”
連答覆，以供小組委員會審閱。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
表示同意。

(會後補註：經修訂的 “常見問題 ”已送交委員審閱。)

22. 鑒於政府當局已接納小組委員會的全部建議，

主席表示無須再召開會議。小組委員會將會向事務委員

會提交工作報告。委員表示同意。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3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6月 8日


